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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建立基于水污染的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模型是当前生态经济领域的研究热点之一。通过核算长江经 济

带 11 省市 2006-2015 年的灰水足迹，构建了长江经济带省际水资源生态补偿模型，对长江经济带省际水资源生态

横向补偿问题进行了探讨。结果表明：(1) 2007〜2016 年间，长江经济带在经济总量迅速增长的背景下，总灰水足

迹基本维持不变，且农业灰水足迹始终占最大比重；(2)从灰水足迹负荷指数看，下游省份负荷 较高，上中游负荷

相对较低；(3)从生态补偿横向支付情况看，上海、江苏、安徽、湖北一直为水资源生态补偿支付地区，而云南、

贵州、四川、湖南、江西一直为水资源生态受偿区域。 

【关键词】：生态补偿标准；灰水足迹；灰水足迹负荷指数；长江经济带 

【中图分类号】：X3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 1004-8227( 2019) 11 -2553-11 

DOI： 10. 11870/cjlyzyyhj201911002 

水资源不仅是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资源基 础，也是人类赖以生存的重要生态基础。中国人 均水资源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 1 

/4[1],加上近年 来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工业化、城镇化的推 进，导致了我国严峻的水资源浪费、水环境污染 等问题。污染物

在排入水体后，需要一定的水资 源进行淡化稀释，因此 Hoekstra 等
[2]
学者提出了 灰水足迹，即以自然本底浓度和现有的环境

水质 标准为基准，稀释一定污染物所需要的自然水体 体积。然而同一流域内不同地区灰水足迹不同、 水资源总量也不同，这

就表现为当一个地区灰水 足迹大于水资源总量时，该地区必然会挤占其他 地区的水资源供给量从而成为流域内水资源生态 环

境利益的受益者，相反，当一个地区灰水足迹 小于其水资源总量时，该地区的水资源供给量被 其他地区所挤占，从而成为水

资源生态环境利益 的受损者。为了解决区域间的这种发展矛盾，有 必要采取措施平衡各方利益，共同促进流域内水 资源生态

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本文正是出于对区 域间水资源和水环境的外部性、公共物品性及生 态环境价值的认识，提出了区域间水

资源横向生态补偿，以长江经济带为研究对象，并测算出区 域内各省市的生态补偿标准，为长江经济带生 态环境的治理与区

域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方法 基础。 

灰水足迹最早是在 2008 年 Hoekstra 和 Chapa- gain 提出的，并由相关研究者不断完善形成文献。 在灰水足迹提出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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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ekstra 等[3]提出“水足 迹”的概念，即生产以及消费产品和服务所消耗 的水资源量[4]。水足迹分为绿水足迹、蓝水足迹、 灰

水足迹 3 个组成部分。绿水、蓝水对环境影响 较小，其中蓝水足迹还包括跨区域调水，可以视 为跨区域的人工河流，属于水

资源在自然地理上 的分布，对于水体环境污染并没有产生的直接影 响。而在区域间经济社会活动中，对环境产生直 接影响的

主要是灰水足迹，即区域经济活动水污 染物排放产生的水足迹。鉴于以上原因，本文水 足迹的研究仅考虑灰水足迹，即稀释

人类活动向 自然界排放的水污染物总量需要的自然水体体 积。灰水足迹的提出，为水污染领域的研究提供 了新思路。国外对

于灰水足迹的研究主要还是集 中在农业、工业生产的灰水足迹的核算评价 上[5-8]，如 Chapagain 等[5]基于生产和消费的角度 研

究了水稻的灰水、蓝水和绿水足迹。Mekonnen 等[7]研究了各地养殖业灰水足迹。Ercin 等[8]以 一种碳糖酸饮料为研究对象，对

该工厂的灰水足 迹进行了核算评价。与国外灰水足迹研究相比， 国内对于灰水足迹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区域灰水足 迹的核算以

及评价方面。如曾昭等[9]可对北京市的 灰水足迹进行了计算，并认为严格控制灰水足 迹是实现水环境总体改善的重要途径。韩

琴 等
[10]

测算了中国 31 省市 1998 -2012 年的灰水 足迹及其效率，并分析了其驱动模式。白天骄 等
[11]
基于对中国 31 省区

2000-2014 年人均灰 水足迹测算，应用 Theil 指数和扩展的Kaya 恒等 式对其区域差异及驱动因子进行探究。孙才志 等[12]、赵

良仕[13]均在计算中国 31省区灰水足 迹的基础上，利用空间自相关分析方法分别对 灰水足迹荷载系数和灰水足迹强度进行了空

间 关联分析。 

以上对于灰水足迹的研究都只是在计算灰水 足迹的基础上对其效率、驱动因素以及空间关联 进行分析，并未考虑到灰水

足迹的产生会污染水 体环境，破坏生态平衡，因此，考虑区域之间的 经济发展对水资源开发利用的矛盾，提出了区域 间水资

源生态补偿。水资源生态补偿是以生态环 境价值论、外部性理论和公共物品理论等理论为 基础，以保护生态系统稳定为目的，

同时结合经 济手段调节利益相关者关系的制度安排。外部性 可分为正外部性和负外部性，正外部性表示一个 地区对水资源开

发利用给其他地区带来效益而没 有受到补偿，负外部性是指一个地区对水资源开 发利用使其他地区利益受损而没有支付补偿。

水 资源是具有正外部性的典型代表，由于水资源同 时具有生态环境价值和公共物品的属性，水资源 生态环境所产生的生态系

统服务价值能以公共物 品收益于整个社会。同时，也存在水资源过度占 用的地区，在不断过度消耗水资源时而没有支付 相应

代价。具有正外部性的地区无法从市场交换 中获得利益，而具有负外部性的地区也没有支付 相应的代价，所以只有通过科学

的生态补偿方 式，才能实现外部性内部化，从而实现水资源的 合理配置和生态环境的保护。学术界对于水资源 生态补偿的研

究主要分为流域横向生态补偿和水 源地生态补偿，流域横向生态补偿主要是通过市 场机制[12],将水污染治理成本内部化［15,16］, 

一 般采取双向补偿模式[17],如果上游地区为下游地 区提供合乎标准的水质，那么下游地区应该为上 游地区的水体环境保护提

供补偿，而如果上游地 区的水质遭到污染未能达到标准水质，那么上游 地区须对下游地区进行水质损害赔偿[18]。流域生 态补

偿可以促进水资源的合理利用，在设置流域 生态补偿标准过程中，大多数学者采用成本法来 计算流域生态补偿[19,20]，以此激励

流域居民对水 体生态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另一种水资源生态补 偿方式是水源地生态补偿，水源地生态补偿目的 是将水源地保

护的外部性内部化，大部分学者采 用意愿调查法、机会成本法等来考察水源区农户 的基本环境意识和生态补偿受偿意愿[21,22] ,

也有 部分学者用水资源价值法，把流域生态服务价值 直接货币化，基于市场价格实施流域补偿
[23,24]

， 这些方法将生态补偿标

准科学的制定出来，形成 生态补偿机制，机制在后期实施过程中，要发挥 其最大的效益，做到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 效

益三效统一[25]，从而达到真正保护水资源及水 源地居民利益的最终目的。现有关于水资源生态 补偿的研究，是线性的流域生

态补偿和点源生态 补偿，但关于整个流域省际之间的面状生态补 偿，这些研究并未涉及到，流域生态补偿和水源 地生态补偿

固然简单明了，但对于区域各个省份 之间的责任却不明确，只适用于没有跨省或者横 跨省份很少的小流域，对于长江流域这

种横跨多 个省份的大流域，流域生态补偿和水源地生态补 偿就显得不足，不能将水污染防治工作细化，分 工也不能到位。因

此，本研究提出省际横向水资 源生态补偿，在制定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时，以 长江经济带 9 省 2 市为研究对象，依据其水资

源 生态盈亏大小和水资源价值来确定补偿金额，且 生态补偿的支付金额与获得金额总和为零，即补 偿资金最终达到平衡状态。 

1 研究方法和数据来源 

1.1 灰水足迹法 

灰水足迹，即稀释人类活动向自然界排放 的水污染物总量需要的自然水体体积。首先得 到在不超出水体自净能力情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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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染物水质标 准浓度(Cmax, mg/L)与受纳水体的自然本底浓 度(Cnat，mg/L),然后用排污量除以浓度差 (Cmax-Cnat)即得到灰水足迹。

将一个地区所有 生产生活的社会经济活动分为农业、工业、生 活三大产业部门，因此在计算地区灰水足迹时， 将地区灰水足

迹分为农业、工业和生活灰水足 迹，地区灰水足迹为三者之和。依据《水足迹评 价手册》
[26]
灰水足迹的一般计算方法，由于

污 水中包含多种形式的污染物，灰水足迹将由其 中最关键污染物所决定，所以分别选取农业、 工业、生活的灰水足迹中的最

大值作为农业、 工业、生活的灰水足迹，最后将 M大行业的灰 水足迹相加。 

1.1.1 农业灰水足迹 

(1)指标的选取 

农业的污染物主要是由于化肥、农药的大量 施用以及畜禽粪便的排放，因此将农业灰水足迹 分为种植业灰水足迹和养殖

业灰水足迹。在种植 业中，产生水污染最大的为氮肥，依据孙才志等 人的相关研究经验[10-12]和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 采用氮

肥施用量作为测算每个地区种植业灰水足 迹的指标。在养殖业灰水足迹的计算中，由于在 养殖业中，牛、羊、猪和家禽是最

具有代表性的 四类动物且其产生的污染物最多，而这四类养殖 动物排放的粪便中含有大量的 COD和总氮是养殖 业面源污染的

主要来源，因此选取牛、羊、猪和 家禽四类主要养殖动物排放的粪便中 COD 和总氮 含量作为计算指标。由于水体可以同时稀

释 COD 和总氮，因此，由同类污染物产生的灰水足迹可 以累计相加，不同类污染物产生的灰水足迹取最 大值。种植业和养殖

业中由总氮产生的灰水足迹 可以相加，然后与 COD 产生的灰水足迹相比较取 结果较高者作为农业灰水足迹。 

(2)种植业灰水足迹 

种植业部门主要的污染为化肥污染和农药污 染。氮肥是种植业污染物中主要的污染物，所以 选取氮肥来计算种植业的灰

水足迹。氮肥在使用 过程存在一定的流失，进入水体造成水污染的氮 肥量与氮肥施用总量的比值是固定值，即氮肥淋 溶率。

选取总氮(TN)作为种植业灰水足迹的计算 指标，计算公式： 

 

式中：WFpla-grey(TN)表示以总氮(TN)为标准产 生的种植业灰水足迹；a为氮肥淋溶率；Appl 为 氮肥施用量；CTN,max表示 TN的水

质标准浓度； CTN,nat表示TN的自然本底浓度。 

(3)养殖业灰水足迹 

作为农业生产的主要组成部分，畜牧业是养 禽业已成为养殖业的主要污染来源，畜禽主要包 括猪、牛和家禽。由于猪、

家禽的饲养周期小于 1 年，牛、羊的饲养周期大于等于 1 年，所以猪、 家禽取年末出栏量，牛、羊取年末存栏量[27]，用 所有

畜禽的粪尿年排污量来计算其污染物发生 量。选取粪尿中含量较多的 COD、总氮来计算畜 禽养殖业的灰水足迹。计算公式： 



 

 4 

 

式中：WFbre-siey为养殖业灰水足迹；WFbre-grey(i) 表示以第 i类污染物(i表示 COD,总氮)的灰水 足迹；Lbre(i)为第 i类污染物排放

量；a 表示猪、 家禽、牛、羊；Na表示第 a 种畜禽的数量；Ci,max 表示第 i 类污染物的水质标准浓度，Ci,nat表示第 i 类污染物的

自然本底浓度。每头(只)畜禽每年排泄粪尿量、每年排泄粪尿中污染物含量、畜禽粪 尿污染物进入水体流失率数据取自于《全

国规模 化畜禽养殖业污染情况调查技术报告》。 

(4)农业总灰水足迹计算 

由于水体可以稀释 COD和氮元素，选择这两 个不同衡量指标灰水足迹的最大值作为农业总灰 水足迹，计算公式： 

 

式中 WFagr-grey表小农业总灰水足迹。 

1.1. 2 工业灰水足迹 

(1)指标的选取 

工业水污染是一种点源污染，可以直接计算 污水中主要污染物的排放量，COD、氨氮两种污 染物是工业废水中主要污染物，

所以采用 COD和 氨氮两种指标进行测算，并取结果较高者作为工 业污染的灰水足迹。 

(2)工业灰水足迹的计算公式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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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WFind-grey表示工业灰水足迹；WFind-grey(i） 表示工业第 i类污染物的灰水足迹；Lind（i）表示工 业第 i类污染物的排放量。 

2.1. 3 生活灰水足迹 

生活污水与工业污水一样属于点污染，同样 采用 COD、氨氮两种污染物指标进行计算，所以 生活灰水足迹（WFdom-grey）的计

算公式如下： 

 

其中： 

 

式中：WFdom-grey表示生活灰水足迹；WFdom-grey（i）表示第 i类污染物的生活灰水足迹；Ldom（i）表示生活第 i类污染物的排放量。 

2. 1. 4 地区灰水足迹 

地区的灰水足迹是整个区域稀释污染物的淡 水资源总合，即工业、农业、生活灰水足迹之和： 

 

根据我国《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8978- 1996）中的一级排放标，准其中 COD 的标准限值 为 60 mg/L,则以 COD 为主要

污染的=0. 06 g/m3; 氨氮、总氮的标准限值均为 15 mg/L,则以氨氮、总氮为主要污染物的 Cmax= 0.015 kg/m
3;根据《水足迹评价

手册》，本文假设自然本底浓度 Cnat为0[26]。氮肥淋失率选取全国平均为 7%〔28〕。 

2. 1. 5 灰水足迹负荷指数 

灰水足迹是指稀释污染物所需要的淡水量， 不能反映某区域的污染负荷程度以及水体环境的 压力，因此，用灰水足迹负

荷指数来衡量某区域 水资源受污染的程度，即灰水足迹与水资源总量 的比值，当负荷指数越大，表示该区域水资源污 染程度

越大，计算公式如下： 

 

式中：λj为 j地区灰水足迹负荷指数；WFj,grey 为 j地区灰水足迹；Qj为 j地区水资源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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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模型 

1.2. 1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计算模型 

由于水资源公共物品的属性，在同一个流域 内的不同区域的地位是平等的，因此生态补偿支 付金额与生态补偿获得金额

应该平衡，即最终支 付金额与获得金额总和为零，将此定义为生态补 偿零和模型，公式如下： 

设 j地区水资源总量 Qj,灰水足迹为WFj-grey， 人口为 Pj。 

全流域的人均水资源生态盈余（赤字）为： 

 

j 地区的人均水资源生态盈余（赤字）为： 

 

J 地区的生态补偿模型为： 

 

M 为单位水资源价值（元/m
3
）。 

1.2.2 水资源生态补偿主体和客体的确定 

如何确定补偿的主体与客体的问题，即“谁 补偿，补偿给谁”的问题，主体与客体是依据外 部性理论来确定的，水资源

和水环境的生产和消 费过程中产生的外部性，主要反映在两个方面， 一是在水资源开发利用过程中造成生态环境破坏 所形成

的外部成本，二是在水资源利用过程中， 产生的污染物较少，从而形成了对生态环境的保 护作用所产生的外部效益。由于这

些成本或效益 没有在生产或经营活动中得到很好的体现，从而 导致了破坏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应有的惩罚，保护 生态环境产生

的生态效益被他人无偿享用，使得 生态环境保护领域难以达到帕累托最优，这也就 形成了生态补偿中谁污染谁付费、谁保护

谁受益 的原则。当一个区域内社会经济发展中产生灰水 足迹大于其水资源总量时，则表示该区域内的水 资源不足够稀释其排

放的污染物，即出现水资源 生态赤字的状况，要稀释这些污染物就必须挤占 其他区域的水资源供给量；反之，当一个区域内 经

济活动产生的灰水足迹小于其水资源总量时， 则表示该区域的水资源不仅能够稀释其排放的污 染物还可以为其他区域提供盈

余的水资源，即出 现水资源生态盈余的情况。由于水资源为公共物 品，在整个流域内也存在着生态赤字或者生态盈 余的情况，

因此，以全流域人均生态赤字（盈余） 为基准线，人均生态赤字（盈余）大于基准线的区 域为生态补偿客体，该区域存在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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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性，应该 获得补偿。人均生态赤字（盈余）小于基准线的区 域为生态补偿主体，该区域存在负外部性，应当 支付补偿。

以这个差值作为计算水资源生态补偿 标准的依据之一。 

1.2. 3 水资源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依据 

一方面，从公共物品理论来讲，水资源是 公共物品，需要从公共服务的角度，进行有效的 管理，基于公平性的原则，区

域之间、人与人之 间应该享有平等的公共服务，享有平等的生态环 境福利，同时也肩负有平等的生态环境责任。另 一方面，

水资源同时也是维持和调节生态环境的 载体，具有市场价值和非市场价值。因此，考虑 到流域内稀释污染物的为淡水资源，

将水资源价 值作为计算生态补偿标准的另一个标准[29]，在市 场经济中，水资源价值通过其市场价格来反 映[30~32],因此可以采用

水资源市场价格来计算生 态补偿额度。采用水资源价值来计算水资源生态 标准的理由如下：第一，灰水足迹本身就是稀释 污

染物所需要的水资源体积，这里的水资源是流 域中的淡水资源，在制定补偿标准时，应考虑的 是水资源的生态环境价值而不

是水污染治理成 本；第二。基于灰水足迹的生态补偿实质上是对 稀释这些灰水的淡水资源的补偿，当一个地区稀 释这些灰水

的淡水资源超过其水资源总量时，必 然会挤占其他地区的淡水资源，因此本文生态补 偿的计算依据以淡水资源为基础；第三，

在水资 源生态补偿标准中，只有超出基准线（全流域人 均生态赤字或盈余）的那部分水资源体积作为计 算标准，即一个地区

人均水资源生态赤字（盈余） 与全流域人均水资源生态赤字（盈余）的水资源体 积差值。基于灰水足迹概念及以上 3点考虑，

这 里的补偿标准依据水资源市场价格来确定。 

1.3 数据来源 

由于污水中 COD、氨氮排放量以及农业氮肥 施用量、各养殖动物出栏量和存栏量在市县层面 上的数据获取较为困难且存在

数据的不全面的情 况，所以本文的研究单元是长江经济带 9省 2市， 而没有细分到市、县。农业氮肥施用量来自于 《中国农

村统计年鉴》中的＜2007-2016 年各地区 农业有效灌溉和农用化肥施用情况》表，牛、羊 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中的＜2007- 2016 年各地区牲畜年末存栏情况》表，猪、家禽 数量数据来源于《中国农村统计年鉴》中的＜2007- 2016 年各

地区主要牲畜出栏量》表。每头（只）畜 禽每年排泄粪尿中污染物含量、畜禽粪尿污染物 进入水体流失率数据取自于《全国

规模化畜禽养 殖业污染情况调查技术报告》，工业和生活 COD 和氨氮的排放量数据来源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 中的＜2007

年-2015 年各地区废水排放及处理情 况》表，由于《中国环境统计年鉴》暂时缺 2016年 工业和生活的 COD,氨氮排放量数据，

所以 2016 年工业和生活的 COD、氨氮排放量数据是依据 《中国统计年鉴》中的＜2016年分地区废水中污染 物排放情况》表和

《中国环境年鉴》中的＜2015 年 各地区废水排放及处理情况》数据推算形成。各 省市的水资源总量来自《中国统计年鉴》的

C007- 2016 年水资源情况》表，人口数量数据来自《中 国统计年鉴》中的©007-2016 年分地区年末人口 数》表。污染物 COD

和氨氮的限值来自《污染物 综合排放标准》（GB8978—1996）。2017 年暂时农 业氮肥施用量及各养殖动物出栏量和存栏量数 据，

为了保证计算的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因 此本文的最新数据只能截止到 2016年。 

2 实证分析 

2.1 长江经济带灰水足迹计算结果及分析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三大区域，覆盖 沪、苏、浙、皖、赣、鄂、湘、渝、川、滇、黔 等 11省市，具有极其丰沛的

淡水资源，水资源 总量约13 605. 8 亿 m3，人口 58 768万，具有独 特优势和巨大发展潜力。 

2. 1. 1 分省市灰水足迹结果及时空分析 

根据前文的方法和数据得到 2007-2016 年 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灰水足迹（表 1）,由表 1 可知，从 2007 - 2016 年，长江

经济带灰水足 迹大致呈波动趋势，从 2007 - 2011 呈上升趋 势，直到 2011 年灰水足迹达到研究期间内最大 值为 2 156.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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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 m3,从 2011 年开始，呈递减趋 势，由 2011 年的 2 156. 15 亿 m3下降到 2016 年 的 2 043. 17 亿 m3 ，与此同时，长江经济带

经济总 量则从 2006 年的 93 196.5 亿元增加到 2016 年的 337 181.9 亿元。这也说明近年来长江经济带在 发展经济的同时，也

在一定程度上控制了经济发 展对水环境的影响。从空间上，长江经济带在地 区上呈现出农业大省、人口大省灰水足迹较大的 特

征。如江苏、湖北、湖南、四川灰水足迹明显 高于长江经济带平均水平，其中四川灰水足迹最 大，均值达到 352.91 亿 m
3
；上

海、重庆相对较 小，其中上海为全区域灰水足迹最小的，均值为 42. 12 亿 m3  。 

表 1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灰水足迹表(108 m3) 

地区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均值 

上海 56.11 52.07 47.05 43.06 41.46 39.88 38.61 36.71 33.88 32.38 42.12 

江苏 267.30 261.79 259.14 254.64 261.60 254.92 245.84 238.61 231.46 235.81 251.11 

浙江 138.23 136.57 132.14 127.49 145.24 141.18 135.80 128.40 120.08 110.94 131.61 

安徽 170.81 169.99 170.77 170.20 193.08 193.11 192.75 190.87 189.36 185.74 182.67 

江西 148.06 147.04 149.92 151.56 165.36 166.64 167.20 167.63 168.91 177.53 160.98 

湖北 232.23 236.66 241.32 242.39 248.92 251.89 249.67 246.67 240.07 230.50 242.03 

湖南 289.75 289.94 290.73 284.61 267.47 267.05 267.27 267.98 264.09 252.03 274.09 

重庆 91.09 92.89 95.47 95.48 104.73 104.09 103.85 104.15 104.06 101.60 99.74 

四川 353.69 354.36 359.36 357.35 356.00 351.82 349.17 353.05 350.90 343.43 352.91 

贵州 128.27 129.76 131.23 130.75 136.78 134.62 134.38 138.82 142.25 139.17 134.60 

云南 191.55 191.93 196.26 199.47 235.51 238.00 239.08 241.95 239.88 234.04 220.77 

合计 2 067.08 2 062.98 2 073.39 2 056.99 2 156.15 2 143.20 2 123.61 2 114.84 2 084.95 2 043.17 2 092.64 

 

3.1. 2 分产业灰水足迹结果及时空分析 

从时间上来看，在长江经济带各省市总灰水 足迹动态变化与结构(图 1)中，农业灰水足迹最 大,生活灰水足迹次之，工业

灰水足迹最小。工 业灰水足迹从 2007 年开始，呈现递减趋势，这 得益于可持续发展观念的提升以及国家工业结构 的调整；

生活灰水足迹从 2011 年开始呈现缓慢 减少趋势，说明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环保意识也 随之增强；农业灰水足迹相对稳定，一

直居高不 下，由此可知，长江经济带农业部门面源污染仍 是水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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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空间上看，将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2007 -2016年工业灰水足迹、生活灰水足迹和农业灰水 足迹分别取平均值，如下图 2。

各省份工业和生 活灰水足迹是均较低且趋于相等。其中，江苏、 浙江两地工业、生活灰水足迹为流域内最大的两 个省份，说

明这两个地区由于工业产业的集聚， 排放的工业废水相对较多，而江苏、浙江两地也是人口密度大的地区，产生的生活污水比

其他地 区多，因此生活灰水足迹也相对较高；农业是三 大产业中产生灰水足迹最大的产业，如四川、 湖南、湖北、云南等地

区，由于其河流直流较 多且土壤自然条件适宜发展种植业，因此流失 在水体中的氮肥等化肥而导致的种植业灰水足 迹较高，

从而使得农业灰水足迹和地区总灰水足迹偏高。 

 

3.2 灰水足迹负荷指数计算结果及其时空格局 

由公式得到 2007-2016年长江经济带 11省 市灰水足迹负荷指数。在时间上，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 10年灰水足迹负荷指数

动态变化见图 3,由 于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重庆、四 川、云南、贵州 9个地区的灰水足迹负荷指数相 近且波动幅

度很小，所以图 3采用双坐标图的形 式，便于观测其动态变化，其中上海、江苏两地 是在主纵坐标上，其余 9个地区均在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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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坐标 上。除上海波动大以外，其他省市都是小幅度波 动趋势，且从 2011年开始呈现出波动下降的趋 势。在空间上，长江

经济带区域内也存在着明显差异，如图 4所示，将 11个省市 10年平均灰水 足迹负荷指数用自然段点法分为五类，第一类为 高

负荷区，如上海，负荷指数大于 1,灰水足迹 负荷指数远高于区域平均水平，虽然上海的灰水 足迹小，但由于上海淡水资源稀

少，该区的水资 源并不能够稀释所有污染物，所以造成了灰水足 迹负荷指数最高水污染压力很大；第二类为较高 负荷区，如

江苏，江苏省灰水足迹历年偏高，而 水资源总量不及上游水资源丰富省份，造成了负 荷指数较高；第三类为中度负荷区，包

括安徽、 湖北、重庆；第四类为较低负荷区，包括湖南、 贵州、四川，这 3个地区水资源相对较丰富，对 于污染物的容纳能

力也相对较高，灰水足迹自然 就偏低了；第五类为低负荷区，包括江西、云 南、浙江三个省份，这些地区水资源丰富，环境 容

量相对较大，水污染压力小。 

 

 

灰水足迹负荷指数是衡量一个地区主要与灰 水足迹和水资源总量有关，通过分析可知灰水足 迹负荷指数高值主要在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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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发达，污染排放较 高的上海、江苏两省份，低值主要在水资源总量 丰富的云南、江西地区。灰水足迹负荷指数较低 的地区，

也就是水资源生态盈余区，不仅能满足 自身净化污染物的水资源量，还为其他同流域区 域提供了额外的水资源利用量，应该

获得水资源 生态补偿，而对于灰水足迹负荷指数较高的区 域，即生态赤字区，这些地区占用了生态盈余区 地区的水资源，故

应对水资源生态盈余区的支付 一定的生态补偿，根据以上本文将进一步探讨长 江经济带 11省市的生态补偿标准。 

3. 3 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生态补偿标准及空间分析  

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水利部发布 《关于水资源费征收标准有关问题的通知》[33]， 从 2013 年开始，江苏、浙江、

云南地表水、地 下水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为 0.2、0.5 元/m3, 本文取平均值 0.35 元/ m3,上海、安徽、江西、 湖北、湖南、

重庆、四川、贵州地表水、地下水 水资源费平均征收标准为 0.1、0.2 元/ m
3
,本文 取平均值 0. 15 元小 3,由于都处于一个流

域内, 所以用一个价格，取其加权平均值 0.20 元/ m3。 由上文生态补偿计算公式可知，当一个省（市）的 人均灰水足迹大于

整个长江经济带人均灰水足迹 时，该区域为水资源生态赤字，反之，为水资源 生态盈余。结合生态补偿公式可算出 11省市的 

灰水足迹获得或支付的生态补偿额度，如表 2 所 示，在长江经济带整个区域内，2007-2016 年各 年份生态补偿总额均为 0,生

态补偿的总支付额 度等于总获得额度，这样能实现整个经济带内的 生态补偿资金收支相抵，即不会出现资金盈余也 不会出现

资金赤字。 

生态补偿标准额度与上文已经算出的各省市 灰水足迹负荷指数是有关的，灰水足迹负荷指数 高的地区，如上海、江苏、

安徽 3个省份，就需 要支付生态补偿，主要由于这些地区经济发展对 于水资源的依赖程度较高，产生的灰水足迹也随 之偏高，

对稀释污染物的淡水资源来说压力偏 大，生态环境遭到一定破坏，特别是灰水足迹高 负荷区的上海、较高负荷的江苏，要想

经济发展 与生态环境相协调，就必须支付一定的生态补偿 费用；而对于灰水足迹负荷指数偏低的云南、江 西地区，由于这些

区域水资源总量多，除去用来 稀释污染物的水资源以外，产生的水盈余可以为 其他省份提供更多的水资源来维持生态环境的

稳 定，所以可以获得生态补偿。 

表 2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生态补偿标准（亿元） 

地区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2015 年 2016 年 

上海 -76.53 -81.48 -68.40 -98.22 -65.18 -95.16 -76.13 -87.01 -88.64 -103.49 

江苏 -224.50 -261.22 -209.61 -305.55 -159.23 -289.01 -235.76 -260.18 -242.59 -259.81 

浙江 -29.56 -47.29 -0.83 24.86 -22.09 44.49 -9.39 -1.53 40.23 -9.80 

安徽 -105.70 -118.98 -74.25 -100.30 -73.33 -134.83 -106.22 -105.86 -95.94 -67.72 

江西 40.17 80.58 68.42 236.91 57.81 223.73 112.78 126.04 187.43 201.48 

湖北 -42.80 -49.85 -57.41 -35.91 -48.00 -115.76 -69.63 -80.05 -74.34 -12.08 

湖南 5.04 28.20 26.86 47.77 0.38 82.25 57.90 58.88 65.09 81.05 

重庆 15.86 -7.24 -14.98 -47.71 6.08 -41.71 -16.93 -2.15 -47.86 -36.89 

四川 104.92 128.86 145.29 104.85 167.39 189.27 175.79 142.01 52.26 26.64 

贵州 58.21 70.40 48.04 18.67 7.64 30.32 17.68 86.03 63.89 24.95 

云南 254.88 258.02 136.86 154.63 128.52 106.42 149.89 123.82 140.48 155.66 

合计 0 0 0 0 0 0 0 0 0 0 

 

从结果来看，对于各省市来说，湖南、四 川、贵州、云南、江西 5 个省份在 2007-2016 年 均能获得生态补偿资金，其中

江西省获得的生态 补偿资金最高，平均为 160. 92 亿元；上海、江 苏、安徽、湖北、在2006-2015年均需支付生态 补偿资金，

其中江苏省支付的生态补偿资金最 高，平均为 244. 75 亿元；浙江、重庆两个地区 有获得生态补偿的年份也有支付生态补偿

的年 份，且波动幅度较大。对于整个流域来说，一个 流域整体的水资源可持续利用总量是一定的，生 态盈余的省市必然会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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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其他生态赤字省市的水 资源可利用量，反之，生态赤字的省市必然会挤 占生态盈余省市水资源可利用量。因此，对于流 域

上游的云南，四川以及对于拥有洞庭湖、鄱阳 湖的湖南、江西，这些地区环境容量大，为其他 省份提供了水资源可利用量，

所以要获得生态补 偿。相反，流域下游的上海、江苏地区就需要支 付相应的生态补偿。 

4 结论与建议 

4.1 结论： 

(1)2007-2016 年长江经济带总灰水足迹呈 现波动趋势，从 2007 - 2011 呈上升趋势，从 2011 年开始，呈递减趋势，说明

各省市秉着绿色 环保的理念来发展经济；农业在总灰水足迹的贡 献率最高、生活次之、工业最低，这与近年来工 业结构调整，

污染排放多的工业工厂整治有关； 四川是灰水足迹最大的省份，四川是人口大省且 第一产业所占比例较高，产生的灰水足迹

一直是 长江经济带 11省市中最高的，上海是灰水足迹 最小的地区，上海作为一个直辖市，人口最少， 故灰水足迹最小。 

(2)长江经济带 11省市 10年灰水足迹负荷 指数除上海波动大以外，其他地区波动幅度都比 较小；长江经济带内部也存在

着明显的差异，负 荷指数呈现出东高西低的趋势，大体分为五类: 第一类为高负荷区，如上海；第二类为较高负荷 区，如江

苏；第三类为中度负荷区，包括安徽、 湖北、重庆；第四类为较低负荷区，包括湖南、 贵州、四川；第五类为低负荷区，包

括江西、云 南、浙江。 

(3)长江经济带 2006- 2015 年如云南、贵 州、四川、湖南、江西为一直为生态补偿获得地 区，上海、江苏、安徽、湖北

一直为生态补偿支 付地区，浙江、重庆有获得生态补偿的年份，也 有支付生态补偿的年份，其中云南省获得的生态 补偿资金

最高，平均为 160. 92 亿元，江苏省支 付的生态补偿资金最高，平均为 244. 75 亿元。 为鼓励生态盈余地区加大水体生态环

境的保护力 度，同时也为实现长江经济带发展的公平与效 率，水生态赤字地区应对水生态盈余地区支付水 资源生态环境保护

补偿。通过生态补偿模型测算 长江经济带 11省市的生态补偿标准，为长江经 济带各省市获得及支付的生态补偿额度提供大致 

参考。 

4.2 建议 

本文通过灰水足迹、灰水足迹负荷指数以及 生态补偿标准的计算，为水资源利用和水污染治 理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基础。

首先，通过对不同省 市灰水足迹的计算，分析造成水污染原因并结合 水资源总量和环境容量制定合适的排污标准，以 进行有

效水污染防治。其次，对长江经济带 11 省市的灰水足迹负荷指数的计算可以区分出各地 区的污染程度的空间格局，进而测算

出各地区生 态补偿标准，激励和督促各地区加大对环境保护 的投入，对水资源、水体环境的保护具有重要意 义。但要将这些

实现需要一些对应的措施： 

(1)精细化治理水污染。灰水足迹负荷指数 大小反应区域水污染程度，根据流域生态环境功 能，细化区域生态环境保护要

求。严格控制江 河、湖泊、水库等水域新增人工养殖，防范水质 富营养化，对城市存在黑臭水体的区域，应制定 更为严格的

减量置换措施，落实污染物达标排放 措施，切实监管入河湖排污口，严格控制入河湖 排污总量。 

(2)建立基于灰水足迹的区域水资源生态补 偿机制。补偿机制包括以下 3个部分：①建立水 资源生态补偿管理平台。管理

平台的工作主要包 括三部分，一是吸收和管理水资源生态补偿资 金，二是监测和计算各区域灰水足迹，建立科学 的水资源生

态补偿标准，三是选择水资源生态补 偿的方式，并对补偿实施监督；②明确水资源生 态补偿资金来源。主要是省际间生态补

偿横向转 移支付，即支付生态补偿的省市将资金交给管理 平台，再由管理平台作为第三者将资金转移支付 给获得生态补偿的

省份；③生态补偿方式的多样 化。逐步把水资源生态补偿与水体环境修复、水 产养殖、区域扶贫开发结合起来，有效推动水

资 源生态环境保护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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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建立水资源生态补偿机制保障体系。水 资源生态补偿并不是一个独立的系统，需要多方 面的合作与协调，更需要相应

的保障措施，可以 从以下两个方面考虑：①建立健全水资源生态补 偿立法体系，以法律形式规范水资源生态补偿行 为；②与

水环境部门合作协调，共同检测水体质 量、总量的变化，并结合监测结果对水资源生态 补偿标准进行调整。③强有关水资源

生态补偿工 作的宣传和教育，让广大民众理解水资源生态补 偿的战略意义，培养民众保护水体生态环境的意 识，激励民众积

极参与水体生态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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